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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院主管會議 紀錄 

時間：114年9月23日(星期二)中午12:40 

地點：管理學院CM301-4會議室 

主席：陳院長灯能                                       紀錄：唐于甯 

出席人員：汪仲仁副院長、周宛俞所長、呂素蓮主任、蘇泰盛主任、陳佳誼主任、 

鍾秋悅主任、謝維合主任、劉敏興主任、吳庭育主任(邵敏華老師代理)。 

主席報告：管院有一筆「管理學院學生急難救助與清寒學生助學金」30萬元，請系

所主管回去宣傳，如果有學生因為家中經濟因素或遭受變故，可能面臨

休學或退學，需要助學金者，請系所主管瞭解情況，提送到院主管會議

討論。 

壹、 提案討論 

※本案請汪仲仁副院長、鍾秋悅主任迴避不參與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院長室 

案由：推薦管理學院 114年度各系所教師申請國科會補助研究獎勵案，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本校研發處 114年 9月 5日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勵作業 114年度第

二次獎勵審查委員會會議紀錄辦理(M1-1~M1-6)。 

二、 本案經本校決議第一、二級獎勵金額分別為 12,500元及 7,000元。 

三、 本院今年度可推薦正取 4位名額(含第一級 1位、第二級 3位)、候補 N位名

額(列出推薦順序)，候補人員推薦標準由獎勵審查委員會審議訂定之，如說

明六會議紀錄第 4頁所示，候補人選推薦遞補之依據將依下列績效進行認

定： 

「1.近 5年獲國科會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件數。 

            2.近 5年獲國科會計畫補助總額(只統計擔任計畫主持人之計 

畫)。」。 

四、本(113)年度推薦之計算標準以 112年 11月 23日管理學院 112學年度第 1學

期第 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執行國科會補助

研究獎勵作業要點」為準。 

五、113年度執行國科會計畫名單如下(共 17位)： 

(一)資管系：龔旭陽老師、蔡正發老師、劉寧漢老師、陳灯能老師、 

吳庭育老師、賴佳瑜老師、張慈玲老師。 

(二)工管系：王貳瑞老師。 

(三)企管系：薛招治老師、陳先郡老師、吳至倫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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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餐旅系：汪仲仁老師。 

(五)農企系：鍾秋悅老師、黃朝欽老師。  

(六)時尚系：賴炤容老師。 

(七)景憩所：周宛俞老師。 

(八)財金學程：陳韻珊老師。 

六、不申請名單如下(共 3位)： 

資管系劉寧漢老師、資管系陳灯能老師、資管系吳庭育老師。 

七、113年度執行國科會計畫但未符合本校「執行國科會補助研究獎勵要點」 

    第三點第一項第 3款「通過本校教師評鑑」規定者：資管系張慈玲老師、 

企管系陳先郡老師、企管系吳至倫老師、時尚系賴炤容老師、 

景憩所周宛俞老師、財金學程陳韻珊老師。 

八、依本校「執行國科會補助研究獎勵作業要點」第三點第三項第一款： 

各學院依推薦人數五人以上應提供一名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推薦人數

十人以上應提供二名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以此類推。 

九、檢附「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執行國科會補助研究獎勵作業要點」(M1-7~M1-9)、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執行國科會補助研究獎勵作業要點」

(M1-10~M1-12)、113年度管理學院教師執行國科會計畫清單(M1-13)、符合

本次申請資格且有意願申請者(8位)績效計分排序(M1-14)。 

決議： 

「正取」推薦順序： 

第一級(1人)：工管系王貳瑞教授。 

第二級(3人)：餐旅系汪仲仁教授、農企系鍾秋悅教授、 

資管系龔旭陽特聘教授。 

二、「候補」推薦順序： 

候補 1：資管系蔡正發教  授、候補 2：資管系賴佳瑜助理教授、 

候補 3：農企系黃朝欽副教授、候補 4：企管系薛招治教授。 

 

肆、意見交流：無。 

 

伍、散會：同日中午 12時 50分。 


